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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小云 通讯员 应乐意

汛期去溪边洗脚，不慎落水溺亡。父母悲痛之余，

将当地镇政府、溪边绿道建设的发包方和施工方、配套

工程施工方一并告到了法院要求赔偿。日前，缙云县法

院审理了这起生命权纠纷案件。

2019年7月16日晚上，17岁的中专生小沈穿着拖

鞋与同学想去一条正在修建的绿道散步。见绿道周围

设有保护围栏，两人翻了进去。绿道旁是一条小溪，

小沈临时起意去溪边洗脚，因水位上涨，不慎落入溪

中溺亡。

小沈父母认为，绿道建设有安全隐患才让他们失去

了孩子，将当地镇政府、某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某

环境建设有限公司、某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告上法院，要

求四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38万

余元。

绿道的施工方某环境建设有限公司表示，已在施工

现场设置了明显标志并采取安全措施，小沈的死亡与其

施工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

作为绿道的配套工程施工方，某园林建设有限公司辩

称，事发时还未进场施工，且施工现场外围已设立保护

围栏，小沈翻过围栏强行进入绿道，其自身存在过错。

小沈死亡的地点不在他们的施工范围内，也并非因他们

的建筑设施而导致死亡，所以小沈的死亡与该公司不存

在因果关系。

而绿道建设的发包方某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则认

为，小沈的死亡与公司的发包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公司

的发包行为也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当地镇政府认为，发布洪水信息不是镇政府的

法定职责，其对建设施工中的市政工程施工单位也

没有监管职责。小沈本人的过失是致其死亡的主要

原因。

经审理，法院认定小沈的死亡为自身过错导致，依

法驳回了小沈父母的诉请。

法官说法：
事故发生时，适逢汛期，水位上涨，小沈已满17周

岁具有一定的认识和辨别能力，在天色昏暗、水位明显

上升的情况下，穿着易打滑的拖鞋到绿道散步，并不顾

自身安危到溪边洗脚，其自身的疏忽大意是导致其落水

溺亡的主要原因，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监护人

未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未尽到对小沈人身保护的义务，

对其溺亡存在一定过错。

事故发生时，园林建设公司尚未施工，并未从事施

工作业的组织，不负赔偿责任。施工人环境建设公司有

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的注意义务。小沈的死亡

是其无视危险在溪边洗脚落水所致，而非被告施工过程

中形成的危险因素所致，故两被告对小沈的死亡不存在

过错。小沈父母主张被告某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和镇

政府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在小

沈溺亡事件中存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并导致损害

结果的发生。因此，四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说好家具全包 结果全被调包
消保委：产地、材料与合同约定不符，装修公司赔偿4.7万元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程辉

“这不是家具全包，而是全被调包！”近日，桐乡的来先生走进当地消保委反映自家装修遭遇的烦心

事。他说，自己和装修公司约定装修时家具全包，并在装修合同里注明了家具的产地和材料，结果最终

送来的家具全部变了样。来先生觉得装修公司有欺诈行为，要求赔偿。

今年4月，来先生与桐乡某装修公司签订室内软装订购合同，其中家具总价款10.68万元，来先生

预付9.66万元。两个月后，定制的家具到货。来先生惊讶地发现，一部分家具装修合同里约定的广东

产变成了苏州产，而电视柜、餐桌、书桌等约定为原木定制的，变成由多层板材制作。经估算，被调包的

家具价款为7.3万元。为此，来先生多次与装修公司沟通解决办法，均没有结果。

“我们也是被上面的厂家骗了。”面对来先生的投诉，装修公司无奈地说，公司成立才半年多时间，

经验不足，他们也是受害者，是被家具生产商给坑了。他们的处理意见是，收回涉嫌调包的家具，另外

补偿来先生1万元。对此，来先生并不接受。

桐乡市消保委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详细规定了家具的产地和材料，装修公司最终提供的家具不

符合要求，涉嫌欺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

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经消保委调解，装修公司同意退还问题家具的价款7.3

万元，再加上补偿款4.7万元，总计12万元，来先生对此表示满意，双方达成和解。消保委还提醒装修

公司，如果公司觉得自己被厂家骗了，在赔偿消费者后可以向厂家追偿。

消保委提醒，在购买或定制家具时一定要签订详细的购买合同，在合同中约定或标明家具的尺寸、

价格、材质、交货时间、退换货条件等。这样一旦发生争议，消费者可凭借合同约定进行维权。

儿子在单位食堂“蹭饭”
摔伤了能否索赔？

编辑同志：
儿子放暑假后，我带他到丈夫所在的公司小

住。为解决吃饭问题，经丈夫要求，公司同意我

们暂时在职工食堂用餐，但每人每餐必须缴纳

20元餐费，即比职工多出10元（高于成本）。一

天中午，食堂用洗洁精清洗地面后未清理干净，

也没有设置任何警示标志，我儿子一不留神跌倒

受伤。我们向公司索赔，却被拒绝。公司称，食

堂供餐是面向职工的福利待遇，并非是从事营业

性经营，而我儿子只是前来“蹭饭”的“外

人”，因此公司对我儿子没有任何安全保障义

务。请问：公司的这个理由成立吗？

张女士

张女士：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即其必须承担赔偿

责任。

一方面，你儿子与公司之间存在经营与服

务的关系。尽管食堂供餐只是面向职工的福利

待遇，并非从事营业性经营，但这只能表明公

司与职工之间不存在经营和有偿服务的关系，

并不等于公司与你儿子之间没有经营和有偿服

务的关系。因为你儿子作为“外人”在食堂

“蹭饭”，已事先征得公司同意，且餐费比职工

多出 10 元 （高于成本），即公司存在赢利，也

就意味着彼此之间有着“经营”与“消费”的

法律特征，公司属于特定情况下的经营者，你

儿子则属于特定情况下的消费者。根据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

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的要求。”你儿子跌倒受伤的结果，恰恰表明公

司未尽保障职责。

另一方面，公司作为用餐的组织、管理者

同样难辞其咎。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

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也指

出：“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

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

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

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

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正因为公司属于食

堂的管理者和用餐活动的组织者，食堂员工明

知地面用洗洁精洗过，极易导致他人摔伤，却

疏于清理及设立警示标志，对可能出现的损害

疏忽大意或轻信可以避免，即未能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客观上也导致了你儿子受到伤害，自

然应当赔偿损失。

颜东岳

打击文物犯罪

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近

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

全国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从

即日起开展为期1年的打击

文物犯罪专项行动，重点打

击盗窃盗割石窟寺石刻、盗

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盗窃

古塔等文物建筑犯罪，以及

针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国

家珍贵文物等犯罪。

新华社 刘道伟

17岁少年溪边洗脚溺亡 家属向四被告索赔38万元
法官：死亡为自身过错所致 被告不担责


